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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乡学院教师听课制度

萍学院发〔2019〕12 号

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、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

工作会议精神，确保教学中心地位，丰富我校教研活动，使

教师相互听课学习进入常态化、规范化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听课目的

听课是一种直接从课堂情境中获取相关信息资料，从感

性到理性的一种学习、评价及研讨的教育教学方法。积极开

展磨课研课活动，目的在于形成互相学习、取长补短、共同

提高的良好氛围，引导全校教师淘汰“水课”、打造“金课”，

促进教学能力提升。

二、听课人员

全校副处级以下任课教师（副处级以上干部按照《萍乡

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》执行）。

三、听课任务

教师通过个人自选或二级学院统一安排的形式，完成听

课任务，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节。

四、听课要求

1.全校教师要认真学习，提高认识，克服进门听课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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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难情绪。教师相互听课不是检查型听课，也不是评比型听

课，而是观摩型听课。既为了提高自己，也为了提高对方。

2.教师听课应以本人学科专业相近课程为主，实验人员

以同类实验课程为主，同时兼顾其它专业课程。

3.每次听课应坚持听完一节完整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、

不得中途离开，听课前关闭手机。

4.认真听课，观察师生双边活动，特别要关注学生的体

验、感悟和实践的过程，学生自主参与自主探究，教师的适

时引导以及效果。

5.听课人员必须实事求是地填写《萍乡学院听课记录本》

对听课过程作完整的记录，并写出听课感受。

6.本着“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”的宗旨，课

后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换意见，或以其他方式反馈给任课教师。

7.各二级学院要经常开展磨课研课活动。安排教学经验

丰富的教师到青年教师的课堂听课，指导青年教师提高教学

水平，发挥传帮带的作用；青年教师也要主动邀请有经验的

教师或督导组的专家听课，帮助自己提高教学水平。二级学

院每学期要安排 3次以上的公开示范课，组织全体教师观摩。

五、听课管理

1.专兼职教师将听课记录本在每学期第 17 周前交所在

学院教学干事。由学院建立和管理本学院听课和教研活动档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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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二级学院汇总听课情况，并将《教师听课情况统计

表》在每学期 18 周交高教研究与质量评估中心存档。

3.各二级学院每学期要召开一次听课情况反馈会，分析

研究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努力打造“金

课”。

4.高教研究与质量评估中心对教师听课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，听课人员的听课情况在校园网上公布，并纳入年度考

核内容。

六、本制度由高教研究与质量评估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公

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原有相关制度同时废止。

萍乡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
